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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3时10分开会。

通过议程

议程通过。

秘书长关于苏丹和南苏丹的报告

主席（以英语发言）：根据安理会暂行议事规

则第37条，我邀请苏丹代表参加本次会议。

安全理事会现在开始审议其议程上的项目。

安理会成员面前摆着文件S/2018/455，其中载

有美利坚合众国提交的一项决议草案的案文。

安理会准备就其面前的决议草案进行表决。我

现在将该决议草案付诸表决。

进行了举手表决。

赞成：
玻利维亚多民族国、中国、科特迪瓦、赤道几

内亚、埃塞俄比亚、法国、哈萨克斯坦、科威

特、荷兰、秘鲁、波兰、俄罗斯联邦、瑞典、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美利坚合众国

主席（以英语发言）：决议草案获得15票赞

成。

决议草案获得一致通过，成为第2416  (2018)号

决议。

我现在请苏丹代表发言。

默罕默德先生（苏丹）（以阿拉伯语发言）：

我们始终有兴趣通告安全理事会苏丹对安理会上所

提涉及苏丹利益的各种问题的立场。为此，我谨借

此机会，做本次发言。

首先，我谨感谢安理会的合作与共识精神，

使它今天能够通过关于把联合国阿卜耶伊临时安全

部队（联阿安全部队）的任期延长六个月的第2416 

(2018)号决议。我还愿借此机会重申，我国致力于

与联阿安全部队合作，使其能够按照安理会第2416 

(2018)号决议执行其授权任务。

正如今天摆在安理会面前的各项报告所再次确

认的那样，阿卜耶伊的安全与稳定以及米塞里亚人

和恩哥克-丁卡人之间和平共存概念深入人心取得的

显著进展是政府协调努力和联阿安全部队设立以来

发挥积极作用的直接结果。我们强调，各方必须协

同努力，以加强安全与稳定，避免任何可能破坏这

种积极氛围的行为。它们还应避免任何考虑不周的

决定，直到根据我们承诺充分执行的已商定的法律

框架，确定阿卜耶伊的最终地位。在此之前，阿卜

耶伊仍将是苏丹国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苏丹对该

地享有完全主权。

我还谨借此机会强调，2011年6月20日签署的《

关于阿卜耶伊地区临时行政和安全安排的协定》  至

关重要。它是关于阿卜耶伊的各项相关协议、包括

部署联阿安全部队的依据。该《协定》的双方—即

苏丹政府和苏丹人民解放运动（苏人解），2011年

7月后由南苏丹政府接替—同意，该《协定》在确

定阿卜耶伊最终地位之前应始终有效。鉴于其重要

性，我谨援引第41段：

“本《协定》和《阿卜耶伊议定书》（除

非根据其中条款做出修订）应继续适用，直到

解决阿卜耶伊最终地位之时。”

我们还愿回顾《协定》第29条，它把联阿安全

部队任务授权的任何改动与征得《协定》双方的同

意挂起钩来：

“基于以下理解，即：在本《协定》第27

段中提及的任务授权未经苏丹政府、苏人解以

及埃塞俄比亚政府的同意不得修改，苏丹政府

和苏人解将请联合国安全理事会核准联阿安全

部队的部署与任务授权。”

我国政府申明，它承诺执行与南苏丹政府签署

的各项协议，首先是2004年的《解决阿卜耶伊地区

冲突议定书  》、《关于阿卜耶伊地区临时行政和安

全安排的协定》以及2012年9月27日签署的《合作协

议》。我们呼吁南苏丹的兄弟姐妹与苏丹政府和非

洲联盟认真协作，以加快设立2011年6月份《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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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所述的阿卜耶伊的各种机构，其中包括阿卜耶伊

地区联合行政当局、阿卜耶伊地区联合立法委员会

以及阿卜耶伊联合警察署。

安理会可能同意我们的意见：这些机构对于

该地区的行政管理和为其民众提供基本服务不可或

缺。必须加强那里各族裔间的和平共存，创造有利

于以一种满足各利益攸关方愿望并且为各方所接受

的方式解决阿卜耶伊最终地位问题的条件。

安理会可能也会同意：整体遵守各项协议是

我们所说的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含义的另一个范

例。违反协定的种种借口威胁到国际和平与安全。

这方面的历史教训数不胜数。 

我要强调，必须在苏丹和南苏丹的关系以及两

国国内局势发展的大框架下审议阿卜耶伊问题。有

鉴于此，我们强调，在阿卜耶伊地区和苏丹与南苏

丹边境地带实现可持续和平与稳定立足于两大主要

支柱：执行《关于阿卜耶伊地区临时行政和安全安

排的协定》，执行2012年9月27日签署的合作协议中

包含的所有协定。后者为两国关系正常化奠定了坚

实的基础，增强了在所有领域的合作和两国间的可

持续和平。它涉及各个领域，包括石油、贸易、边

境、债务、安全安排、民事事务和其他重要方面。

苏丹和南苏丹外交部2017年9月23日向安全理

事会和秘书长联合致函首先是为了维持阿卜耶伊的

稳定状态。我们不应该搞错目标。维持这种状态是

执行已签署协定的关键条件。维持这种和平与安全

状态本身就是目标。因此，我们采取十分谨慎的

态度，避免直接或间接破坏这种状态。我们对第

2416(2018)号决议第6段的内容确实持保留意见，该

段提到非洲联盟高级别执行小组2012年的提议，确

认苏丹政府曾反对该小组提议。我们强调，提到这

一内容会对生活在阿卜耶伊的族群造成负面影响，

可能导致族群间暴力。 

最后，我要由衷感谢努力协助联阿安全部队

工作的所有伙伴，特别是埃塞俄比亚政府、非洲联

盟和平与安全理事会、非洲联盟委员会和高级别执

行小组，还要感谢分别负责苏丹和南苏丹问题的秘

书长特别代表和联阿安全部队全体工作人员。我们

再次重申，根据第1990(2011)号决议和随后各项决

议，苏丹将与联阿安全部队开展合作，使其得以顺

利执行所有任务。

下午3时25分散会。


